
 

县教师进修校、县教育考试中心，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县教育经费管理，规范财务收支行为，促

进教育系统会计队伍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会计法》《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和《垫江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学区制管理和集团化

办学改革的意见》（垫江府发〔2020〕14 号）精神，现将《垫

江县学区制管理和集团化办学财务集中核算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垫江县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8月 14 日 

 

垫江县学区制管理和集团化办学财务集中核算管理

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全县教育经费管理，规范财务收支行为，

促进教育系统会计队伍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会计法》、《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垫江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学区制管理和集

团化办学改革的意见》（垫江府发〔2020〕14 号）精神，对全

县小学、幼儿园财务实行学区集中核算管理，中学（含职业学校）

实行校集中核算管理，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在“三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教育经费集中核算管理。

“三不变”原则：一是预算管理体制不变，即以建制学校为基本

预算编制单位；二是财务管理机制不变，即学校资金的所有权、

使用权、审批权仍属学校；三是会计主体、法律责任不变，即学

校经费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仍由学校负责。采取“账户统设、

分户核算、集中收付、票据统管”的管理办法。 

第三条纳入集中核算管理的范围：全县公办中小学、幼儿园

事业经费、食堂经费、工会经费，民办学校财拨经费。 

第二章会计工作岗位设置 

第四条垫江县教育经费会计核算中心（以下简称核算中心）

设核算会计 11名。 

第五条纳入学区制管理的所辖学校取消原学校会计，以学区

为单位根据学区的规模大小分别设学区会计 2-3名，桂北、桂

南学区各增设学区会计 1 名，各小学、幼儿园设报账员 1 人。 

第六条中学以校为单位，学生人数在 1500人以上的原则上设

主管会计 1人，事业出纳 1人，食堂会计 1人，食堂出纳 1人；

学生人数在 1500 人及以下的原则上设会计 1人、出纳 1 人。 

第七条会计人员工作岗位原则上定期轮换。 

第三章工作职责 

第八条核算会计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 



（二）监督全县公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各种经费使用情况。 

（三）负责财政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学校资金计划的提取、

支付凭证的二审签章及发送支付。 

（四）负责食堂会计业务指导和记账凭证的审核记账。 

（五）指导和协助学校编制经费预算、决算和财务报告。 

（六）负责教育系统财务数据的统计、汇总、分析工作。 

（七）负责教育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统一领取、缴存、

核销。 

（八）负责教育系统财务工作的指导和业务培训。 

（九）负责教育系统财务工作的日常检查，配合财政、审计

等部门的财务检查。 

（十）指导教育系统会计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和保管。 

（十一）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学区会计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 

（二）负责学区所辖学校各种经费的会计核算工作。 

（三）监督学区所辖学校各种经费使用情况。 

（四）负责学区所辖学校经费预算、决算和财务报告的编制

工作。 

（五）负责学区所辖民办学校财拨经费的拨付和监管。 

（六）负责学区所辖学校财务数据的统计、汇总、分析工作。 



（七）负责学区所辖学校会计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和保

管工作。 

（八）监督学区所辖学校物资出、入库及清查盘点情况。 

（九）指导学区所辖学校报账员的财务工作。 

（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条主管会计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 

（二）负责学校事业经费、工会经费的会计核算工作。 

（三）监督学校事业经费、工会经费、食堂经费使用情况。 

（四）负责经费预算、决算和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 

（五）负责财务数据的统计、汇总、分析工作。 

（六）负责学校事业、工会各项收入的及时解缴。 

（七）负责财政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学校支付凭证的初审签

章(一签）。 

（八）负责组织学校资产的清查盘点。   

（九）负责学校事业、工会会计档案收集、整理、归档和保

管工作。 

（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一条食堂会计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 



（二）负责食堂经费的会计核算工作。 

（三）监督食堂经费使用情况。 

（四）负责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 

（五）负责财务数据的统计、汇总、分析工作。 

（六）负责食堂收入的及时解缴。 

（七）监督食堂物资出、入库情况。 

（八）负责组织食堂物资的清查盘点。 

（九）负责食堂会计档案收集、整理、归档和保管工作。 

（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二条会计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 

（二）负责学校事业、工会、食堂经费的会计核算工作。 

（三）监督学校事业、工会、食堂经费使用情况。 

（四）负责经费预算、决算和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 

（五）负责财务数据的统计、汇总、分析工作。 

（六）负责学校事业、工会、食堂各项收入的及时解缴。 

（七）负责财政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学校支付凭证的初审签

章(一签）。 

（八）监督食堂物资出、入库情况。   

（九）负责组织学校资产的清查盘点。 



（十）负责学校事业、工会、食堂会计档案收集、整理、归

档和保管工作。 

（十一）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三条报账员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 

（二）负责财政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学校支出凭证的录入。 

（三）负责食堂、工会网银支付的录入和支票的填写。 

（四）负责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领购、保管、核销。 

（五）负责备用金的保管、支付、对账。 

（六）负责学校事业、工会、食堂各项收入的及时收缴。   

（七）负责原始凭证的初审、收集、归类整理、报送。 

（八）协助学区会计完成相关财务工作。 

（九）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四条事业出纳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 

（二）负责财政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学校支出凭证的录入。 

（三）负责工会网银支付的录入和支票的填写。 

（四）负责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领购、保管、核销。 

（五）负责备用金的保管、支付、对账。 

（六）负责学校事业、工会各项收入的及时收缴。   



（七）负责原始凭证的初审、收集、归类整理、报送。 

（八）协助主管会计完成相关财务工作。 

（九）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五条食堂出纳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 

（二）负责食堂支出网银支付的录入和支票的填写。 

（三）负责备用金的保管、支付、对账。 

（四）负责食堂各项收入的及时收缴。   

（五）负责原始凭证的初审、收集、归类整理、报送。 

（六）协助食堂会计完成相关财务工作。 

（七）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六条出纳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 

（二）负责财政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学校支出凭证的录入。 

（三）负责食堂、工会网银支付的录入和支票的填写。 

（四）负责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领购、保管、核销。 

（五）负责备用金的保管、支付、对账。 

（六）负责学校事业、工会、食堂各项收入的及时收缴。   

（七）负责原始凭证的初审、收集、归类整理、报送。 

（八）协助会计完成相关财务工作。 



（九）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账户管理和报账流程 

第十七条学校事业经费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在财政管理一体

化信息系统中，由报账员、事业出纳、出纳进行录入送审；小学、

幼儿园负责审批的管理人员对送审的支付凭证进行初审签章；中

学主管会计对送审的支付凭证进行初审签章；核算会计对初审签

章的支付凭证进行复审签章、发送支付。 

第十八条学校食堂开设食堂专用账户，学校报账员、食堂出

纳、出纳负责网银支付的录入和支票的填写；食堂财务审批人负

责网银支付的签核和支票签章。 

第十九条学校工会开设工会专用账户，学校报账员、事业出

纳、出纳负责网银支付的录入和支票的填写；学校工会审批人负

责网银支付的签核和支票签章。 

第二十条报账员、事业出纳、出纳将归类整理的票据及时报

送学区会计、主管会计、会计审核记账，核算会计对记账凭证审

核、记账、结账。 

第二十一条学区会计、主管会计、食堂会计、会计按时生成、

报送会计报表。 

第二十二条民办学校财拨经费实行学区报账制。 

第五章工作考核 



第二十三条按“谁管理谁考核，服务谁谁评价”的原则，学

区会计由学区管理中心按照学区其他人员的考核办法进考核。其

他财务人员可参照学区会计考核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县教委计财科、核算中心加强对学区会计的管理。

在工作中出现如下行为，将立即调离学区会计岗位，并根据情节

轻重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一）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或赠送的礼品、礼金和有价证劵

等。 

（二）违反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拨付经费和报销费用。 

（三）在业务授理过程中吃拿卡要，故意拖延办理。 

（四）私自向外界提供或泄露单位会计信息。 

（五）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六条本实施办法由垫江县教委负责解释。 

 


